
河南省总工会办公室文件
豫工办 〔2018〕8号

★

河南省总工会办公室

转发 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组织

参加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

比赛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省辖市总工会、省各产业工会、省直工会、省总直属基层

工会:

近日,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印发了 《关于组织参加全

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的通知》(厅字

〔2018〕6号),现转发给你们,请按照通知要求,加强宣传

动员、积极组织参赛。

请按照 《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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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征集相关要求》 (见全总办公厅通知附件1),于2018
年5月20日前将参赛作品 (移动硬盘或数码U盘储存)和

相关附表纸质版送交省总法律和社会工作部,相关附表电子

表格统一发送至省总法律和社会工作部邮箱。

联系人:王柳玉

电 话:0371-65866435
邮 箱:hngf286@163.com

河南省总工会办公室

2018年3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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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字 〔2018〕6号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组织参加全国第三届

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总工会:

按照中央政法委办公室 《关于举办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

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的通知》 (中政委明电 〔2018〕2
号)的要求,现将全国工会系统组织参加比赛的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:

一、比赛宗旨和主题

工会参加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,旨

在运用生动形象的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形式,体现全国工会

系统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,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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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,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政法思想;集中展示工会系统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

盾发生的新变化,在参与推进平安中国、法治中国建设等方

面,结合工作实践推出的新政策、出台的新举措、取得的新

突破、探索的新经验,为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

“枫桥经验”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 “枫桥经

验”15周年大会营造良好氛围和舆论环境。

本届比赛以 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不断增强人民群众

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,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”为

主题,从政法综治基层一线平凡岗位、点滴小事中发掘先进

典型,让小人物成为故事主角,从中寻找闪光点、催泪点,

使政法综治英模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,可亲、可敬、可信、

可学。同时为顺应新媒体时代影视创作新发展变化,创新表

达方式,本届大赛在以往设立微电影、微视频 (含 “平安·

纪录”微视频单元)评选单元的基础上增设了微动漫作品评

选单元,突出政法综治特色,独立成篇,以情动人,以小见

大,生动展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。

二、比赛主办、承办单位及参赛范围

比赛由中央政法委、中央综治委主办,中央政法委宣传

教育指导室、政法综治信息中心承办,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由

政法综治信息中心承担。工会系统参赛具体组织工作由全总

法律工作部负责,全总宣传教育部配合,参赛范围为2017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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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来各级工会新创作的政法综治题材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作

品。

三、比赛日程安排和奖项设置

工会参加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分为

以下四个阶段:

1.比赛启动阶段:2018年3月中下旬至4月20日,下

发作品征集通知,宣传比赛活动。

2.征集初评阶段。2018年4月20日至6月1日,开展

全国工会系统征集作品与初选活动,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总工会负责征集本地工会系统拍摄的作品,于6月1日前报

送全总法律工作部。6月20日前全总法律工作部会同全总宣

传教育部严格按照中央政法委办公室通知规定的标准和要求,

评选出优秀作品15部,并将优秀作品附表和所有参赛作品名

单报送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。

3.终评展播阶段。2018年6月21日至8月10日,中央

政法委、中央综治委组织评委开展评选,确定180部获奖作

品 (含 “平安·纪录”微视频50部、微动漫30部)及75个

单项奖,其中优秀编剧奖 (5名)、优秀导演奖 (5名)、优秀

摄像奖 (5名)、优秀剪辑奖 (5名)、优秀表演奖 (5名)、

优秀原创音乐奖 (5名)、优秀动漫创作奖 (5名)、优秀组织

奖 (20个)和媒体推介奖 (20个)。获奖作品及名单在中国

长安网和中央政法各单位所属网站公布,同时会同主要新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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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网站以及新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展播。

4.表彰总结阶段。2018年9月,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

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现场颁奖仪式,

并在中央电视台和各大网站同步播出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总工会按照 《全国第三届平安

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作品征集相关要求》(见附件),

积极征集符合比赛宗旨和主题的工会参与综治工作有关作品,

6月1日前将参赛作品 (移动硬盘或数码 U 盘存储)和相关

附表纸质版,通过邮政EMS邮寄至全总法律工作部,相关

附表电子表格统一报送至全总法律工作部指定邮箱。

联 系 人:邓龙飞

联系电话:010-6859167315011418246
联系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0号

全总法律工作部

邮政编码:100865
电子邮箱:flgzb@acftu.org
传　　真:010-68591653

附件:1.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

作品征集相关要求

2.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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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登记表

3.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

参赛作品名单

4.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

作品征集原创承诺函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

2018年3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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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

微动漫比赛作品征集相关要求

一、作品内容

参赛作品为2017年以来工会系统新创作的政法综治题材,符

合活动主题,积极健康向上,均不涉及国家机密、封建迷信,不含有

涉及色情、暴力、种族与宗教歧视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禁止或与其

抵触的内容。

二、作品类型

(一)作品分为微电影、微视频、微动漫3大类。微电影时长不

超过20分钟;微视频、微动漫时长不超过5分钟(含政法综治类公

益广告)。

(二)参赛作品必须由参赛者本人或单位原创,确认拥有作品著

作权,严禁剽窃、侵权。主办方不承担包括(不限于)肖像权、名誉

权、隐私权、著作权、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,如出现上述

纠纷,将保留取消参赛资格及追回奖项的权利。

三、技术指标

(一)格式标准:MP4(高清格式),分辨率不低于1920×1080。

(二)上报存储介质:移动硬盘或数码 U盘。

(三)如实填写《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

作品登记表》《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参赛

作品名单》《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作品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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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原创承诺函》,单位盖章、个人签名。

(四)报送具体内容:

1.《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作品登记

表》《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作品征集原创

承诺函》《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参赛作品

名单》。

2.推荐参赛作品还需同时提供:剧本、字幕及海报电子版;视

频成片和工作版两个数码版本。

3.相关电子表格统一报送至邮箱flgzb@acftu.org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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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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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 

比赛作品登记表 

 

作品名称  

作品类别 微电影（ ）   微视频  （ ）   微动漫  （ ） 

片    长  完成时间  

作品梗概 

(200 字左右) 
 

主创人员资料 

编    剧  导    演  

摄    像  主演(标注性别)  

音    乐  剪    辑  

创作单位信息 

创作单位  

联 系 人  

联系电话  

（加盖上报单位公章有效） 



序号 系统 类型 作品名称 联系人/电话 制作单位 备注

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比赛参赛作品名单

1.推荐优秀作品首写前页；2.系统分为：综治、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、司法、国安；3.类型分为：微电影、微视频、微动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报单位：     

附件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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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

微动漫作品征集原创承诺函

本承诺人承诺如下:

1.承诺人保证向活动主办单位提交的信息资料和相关文件真

实有效。

2.承诺人保证所提交的影视作品确属本承诺人独立完成,对

该作品拥有充分、完全、排他的著作权。如出现虚假和侵权行为,由

本承诺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3.本承诺人保证在创作影视作品及向活动主办单位提交影视

作品的过程中遵守保密义务。

4.承诺人确认不向活动主办单位主张因参加本次征集活动而

发生的任何费用。

5.承诺人同意提交的影视作品由活动主办单位采用任何宣传

方式公开展示。

6.承诺人保证如接受邀请出任本次征集活动评委会成员时,

将退出本次征集活动。

7.承诺人保证遵守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作品

征集评选活动通知的全部规定和要求。

作品征集评选活动主办单位:中央政法委 中央综治委

承诺人:

(个人签名,单位盖章)

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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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总工会办公室 2018年3月30日印发




